


片、网络综艺节目、网络动画片、网络栏目、网络音频节目、短视频

等。

二飞推优标准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飞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。

紧扣主题，围绕主线，守正创新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弘扬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激发爱国之情和奋斗力量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

会飞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浓厚氛围。

三、推选办法及结果

网络视听节目推优活动每季度开展 一 次。 由各省级广电行政

部门飞中央直属单位〈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〉持证机构向

广电总局推荐，广电总局组织专家进行评议。 每季度评选出的作

品，通过广电总局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，并通过广电总局网络视听

节目播出协调会、广电总局宣传工作例会飞新闻媒体、重点视听网

站等平台进行经验推介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及时将通知精神向本辖

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、相关行

业影视节目制作机构、相关大专院校（院系）等传达，动员它们积极

参与，做好初选把关工作。

2.各参评单位应向省级广电行政部门提交〈参评作品登记表〉

（见附件1）和节目样片、样带，长剧或系列节目应提供1集或1期

节目样片飞样带。 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须在每季度截止日期前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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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方式向广电总局递交通过初选的作品

〈网络视听节目季度推优参评作品登记表〉（含电子版）及样片飞样

带等材料。

3.此项推优工作每季度不再另行发文。 第一季度节目报送的

截止日期为4月15日，第二季度为7月15日，第三季度为10月

15日，第四季度为2021年1月15日。 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每季

度可推荐的作品原则上不超过10件。

中央直属单位〈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〉持证机构参照

上述原则，直接向广电总局递交材料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伊然， 010 - 86096124；石崇吴，

010 - 86092624；赵京文，010 - 86094135；传真：010 - 86095595 

附件：1.网络视听节目季度推优参评作品登记表

2.版权承诺书

国 厅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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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作品名称

口网络剧 口网络电影 口网络纪录片 口网络综艺怕目 口网
作品类型

络栏目 口网络动曲片 口网络盲频节目 口短视频 口其他

时长 （集×分钟） 播出时间

播出平台 版权所属机构

出品机构 制作机构

有效网址

主创人员简介 （含制片人、 导演、 编剧、 主要演员、 主持人等）

申报机构自述

盖章

省级广电行政

部门推荐理由
盖章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

附件2

本单位／本人就授权给国家广播电视总局
“

网络视听节目

》的版权和内容承诺如下：

1、本单位／本人保证具有签署本承诺书并履行相应义务的

权利和授权。

权、 邻接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转授权。

3、本单位／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版权和内容不违反法

律法规、 不侵犯任何第二方的版权以及其他合法权利， 对由于

4、本单位／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相关作品及作者信息

写实有效。

5、本单位／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没有在多家省局或中央

承诺单位／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地址：

（盖章／签字）：

年月 日




